扬州大学第十九届教职工乒乓球混合团体赛
竞  赛  规  程
一、主办单位
扬州大学工会
二、比赛日期、地点
比赛时间：2019年5月25日---5月26日
比赛地点：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文体馆
三、竞赛项目
混合团体赛
四、参赛单位及资格
（一）以院级工会为单位，各队报男运动员6名，女运动员3名，领队、教练各1名（可由运动员兼任）。上场比赛队员中，须至少有1名为在岗处级领导（男女不限），每场比赛仅限一名曾经获得乒乓球国家二级运动员（含）以上证书者上场。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须是扬州大学各院级工会所辖在职教职工；如发现借用其他单位人员，则取消该队参赛资格。
五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《乒乓球竞赛规则》。
（二）本次团体赛采用分级循环赛的方法进行，若乙B组超过8队，则乙B组进行分组循环赛，每组前2名交叉淘汰决出名次。

（三）根据比赛结果，各组别升降级规则如下：甲A的7～8名降为甲B的1～2名，甲B的1～2名升为甲A的7～8名，甲B的7～8名降为乙A的1～2名，乙A的1～2名升为甲B的7～8名，乙A的7-8名降为乙B的1～2名，乙B的1-2名升为乙A的7～8名。若甲A/甲B/乙A组有队未报名参赛或弃权，则分别从甲B/乙A/乙B组依名次晋升。下届比赛按升降级后的组别进行。中途放弃比赛的队下届再报名参赛，按放弃比赛的先后，列为乙B的最后名次参赛。
（四）每场比赛每支球队由2名女运动员和4名男运动员上场进行5场比赛，出场顺序为：第一盘男子单打、第二盘为混合双打、第三盘为男子单打、第4盘为女子单打、第五盘为男子单打。参加男子、女子单打和混合双打的队员，在每场比赛中只能参加一盘，不可重复。
（五）比赛用球：红双喜牌三星赛顶白球。
（六）每盘比赛采用五局三胜制，每局11分；每场比赛采用五盘三胜制。
（七）运动员服装主体颜色不得为白色。
六、奖励
名次奖甲A前6名，参赛奖若干名。
七、报名时间
各参赛单位于2019年5月10日前将报名表电子版通过Ｅmail或qq发至校工会办公室（工会邮箱：gonghui@yzu.edu.cn），逾期不报，作弃权论。
八、仲裁、裁判
仲裁委员会、裁判长和其他裁判员由扬州大学工会聘请。
九、其它
（一）本规程解释权属扬州大学工会 。

（二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